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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法規篇  

(一)「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規定案例(88年~99年)舉要」，

請參閱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教育部101.12.4臺學審字第1010231007號函】 

(二)有關公務人員上午休假半日刷國民旅遊卡（以下簡稱國旅卡），其休假後一日交通費是

否核實予以補助疑義一案，依休假補助之精神，休假補助之發給應與休假結合，交通費

係為補助休假旅遊之實際所需，自亦應與休假結合，是以，有關週一上午請休假半日持

國旅卡於旅宿業刷卡，其後於週二正常出勤及刷卡之交通費，因兩者未相連，應不得予

以補助。【教育部101.11.13臺人(二)字第1010209318號函】  

 

(三)有關受僱者或求職者於職場遭受性騷擾時，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之處

理事宜，依據性工法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雇主有防治職場性騷擾行為發生之責任，

且於知悉受僱者或求職者於職場中遭受性騷擾時，應即時啟動其糾正及補救機制，使受

害者免於處於受性騷擾的工作場所中。基此，受僱者或求職者於職場中遭受性騷擾時，

應向其雇主提起性騷擾之申訴，以利雇主依性工法第 13條規定為後續之處理。若受僱者

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上開第 13條規定時，得依第 34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教育部 101.11.16臺訓(三)字第 1010215669號函】 

(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修正該會101年10月26日原民企字第10100578141號「101年賽夏族

歲時祭儀放假日期」，請參閱該會網站公告。                                     

【教育部101.11.23臺人(二)字第1010219492號函】 

(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1年11月22日公評字第1012260180號令訂定發布「高階文官

訓練課程抵免作業要點」。【教育部101.11.28臺人(二)字第1010224639號書函】 

(六)修正「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國

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生效。【教育部101.12.7臺人(二)字第1010226647號函】 

(七)修正「教育部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規範」

第五點、第六點、第九點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生效。              

【教育部101.12.10臺人(二)字第1010219327號函】 

(八)銓敘部函以，基於憲法保護母性之旨，以及參照勞動基準法相關保護母性之規定，各機

關不宜指派妊娠或哺乳期間之女性公務人員，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   

【教育部101.12.10臺人(二)字第1010232928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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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1年12月14日以臺人(二)

字第1010227374B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101.12.14臺人(二)字第1010227374C號函】 

(十)有關公教人員及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子女，101學年度就讀長庚大學中醫學系修讀西醫雙主

修第8年級，申請子女教育補助疑義，公教人員子女如於99年10月25日以前已就讀中國醫

藥大學、長庚大學等校中醫學系修讀西醫雙主修第8年級者，得繼續申請補助至應屆畢業

為止；至當時就讀1至7年級者，其嗣後就讀8年級時，不合發給子女教育補助費。       

【教育部101.12.3日臺人(三)字第1010226550號書函】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相關解釋彙整表(7) 
 

編
號 

經營商業相關
疑義 

函釋內容 函釋文號 

37 

經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議決不

受懲戒時，該管

機關得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規

定予以免職以

外之處分。 

公務員因違法或失職移付懲戒，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

決不受懲戒時，該管機關不得再就同一行為事實予以具

有懲戒性質之行政處分。但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予以

處分時，除免職處分者外，不受上述限制。 

行政院 80

年 1 月 14

日臺 80 人

政 參 字 第

01924號函 

38 

公務人員不得

兼任股份有限

公司發起人。 

依公司法第 155條規定，發起人對於公司設立事項，如

因怠忽其任務致公司受有損害或對於公司設立前所負

債務，均應負連帶責任，……茲因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

依照前開公司法規定，負有極重之公司籌設義務，如公

務員兼任屬於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於其本職工

作當有影響，且因發起人對於公司設立前所負債務，其

責任屬於連帶責任，此與股東僅就其所認股份，負有限

責任，本質上亦有不同。……準此，公務員擔任股份有

限公司發起人，既與公務員服務法之立法意旨有違，自

應不得擔任。 

銓敍部 82

年 4 月 3 日

82 台華法

一 字 第

0825780 號

函 

39 

公務人員是否

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 13 條禁

止經營商業規

定之判別原則。 

公務人員是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禁止經營商業

之規定，應以左列各項為判別之原則： 

一、公務人員不得以規度謀作之意而投資經營公司（例

如擔任發起人、董、監事、監察人），惟僅以獲利

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而為股東，除投資股份總額

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外，不能認

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禁止經營商業之規定。 

二、因繼承而擔任所投資公司之董、監事、監察人者，

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83 年 5 月 12 日 83 台會義議

字第 1231號函釋略以：「查依公司法規定董事之產

生，係由股東選任，並無當然繼承之情事。公務員

因繼承股權而被選任為董事者，應就擔任公職或公

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 83

年 12 月 31

日 83 局考

字第 45837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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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經營商業相關
疑義 

函釋內容 函釋文號 

司董事二者擇一，否則即屬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經營商業之規定；至繼承股權僅為股東，但投資

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亦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經營商

業之規定。 

三、公務人員參與經營商業，在所投資之公司尚未辦妥

公司登記、申領營業執照及發票對外營業前，即辦

理撤股（資）、撤銷公司職務登記、降低持股比率

至未超過百分之十或將該公司解散登記者，得認為

未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經營商業之規定。 

四、未擔任公職前之投資經營商業行為，於任公職時，

未立即辦理撤股（資）、撤銷公司職務登記、降低

持股比率至未超過百分之十或將公司解散登記

者，應認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經營商業

之規定。 

五、不得謂不知法律而免除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之責。 

40 

屬其服務機關

監督之事業，公

務人員以避免

投資為宜。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其中，但書所稱

「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事業」要件之規

定，旨在避免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利，為其所投資

之公司圖謀不正利益，俾維護公務員廉潔自持之良

好聲譽。 

二、證券交易法第 2條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

買賣，其管理依本法之規定；……」第 3條規定：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現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準此，財政部

證券管理委員會（現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對公開募集、發行之公司股票、公司債等有價

證券之募集、發行及買賣有管理監督之權，該會員

工擬投資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一節，依上開規

定，仍以避免為宜。 

銓敍部 84

年 1 月 17

日 84 台中

法 四 字 第

1069741 號

書函 

41 

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應

優先適用同條

第 4 項規定予

以停職。 

查就公務員經商禁止之規定而言，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係屬特別法性質，違反第 13條第 1、2、3 項規定者，

不論其情節是否重大，自宜優先適用同條第 4項規定予

以停職。 

行政院 84

年 6 月 6 日

台 84 人政

考 字 第

21002號函 

42 

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應

優先適用同條

第 4 項規定予

以停職。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不得經營

商業或投機事業。……」第 4項規定：「公務員違反第 1

項、第 2項或第 3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對於上

揭規定司法院 37 年院解字第 4017 號解釋略以：「本條

第 4項所謂先予撤職，即係先行停職之意，撤職後仍應

法務部 84

年 3 月 18

日（84）法

律 決 字 第

0626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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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經營商業相關
疑義 

函釋內容 函釋文號 

依法送請懲戒。」，另查公務員懲戒法第 4 條第 2 項雖

規定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員，依該法第 19 條之規定

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而認為情節

重大者，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惟就公務員經商禁

止之規定而言，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似屬特別法性質，

自宜優先適用。 

 
 

三、動態篇 
 

(一)人事動態 
 
姓名 異動類別 新職單位 

職稱 
原職單位 
職稱 

生效日期 

黃  恆 聘兼 澎湖教學輔導處組長 社會科學系講師 101.12.11 

 

(二）人事獎懲 

 

單位 職稱 姓名 獎懲事由 獎懲額度 
教學媒體處 編審 鄧旭榮 鄧員前於國立三重高級中學庶務

組長任內，辦理 99 學年度依「優
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
庇護工廠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採購比例達 5%，執行成效良好。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編審 鄧旭榮 鄧員前於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任
內，協辦 101年清明掃墓業務及
訪視評核工作，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編審 鄧旭榮 鄧員前於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任
內，協辦 101 年度縣市聯合海葬
活動，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編審 鄧旭榮 鄧員前於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任
內，協助應變小組行政工作人
員，因應群眾陳情抗議活動處理
得宜。 

嘉獎一次 

出版中心 組員 汪秀華 汪員前於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任內，辦理「臺北市 100 年度性
別平等教育重點學校」工作，工
作得力。 

嘉獎一次 

台北二中心 辦事員 林麗美 林員前於新北市圖書館任內，協
助辦理 100 年全國好書交換活
動，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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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媒體處 秘書 陳美娟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學習時數逾 100 小時以上並達前
3名，成績優良。 

嘉獎二次 

台中中心 幹事 彭寶珍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學習時數逾 100 小時以上並達前
3名，成績優良。 

嘉獎二次 

台中中心 編審 胡喜麗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新竹中心 幹事 李彬彬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秘書處 組員 毛祖瑜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秘書處 技正 劉珮琦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台中中心 幹事 周瑞玲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輔導處 輔導員 王美雀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出版中心 組員 張淑德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教務處 組長 黃素秋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秘書處 組員 李淑美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秘書處 組員 張妙英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編審 鄧旭榮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人事室 組員 鄭小欗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台中中心 幹事 鍾春惠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秘書處 組員 陸靜儀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台北中心 辦事員 陳靜華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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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績優良。 
輔導處 秘書 林文玉 積極參與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

個人學習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
上，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主任 林六明 協助督導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
系統建置案，負責盡職，圓滿達
成任務。 

嘉獎二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組長 戴慧明 配合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
系統建置案，提出線上差勤系統
規劃方案，負責盡職，圓滿達成
任務。 

嘉獎一次 

教務處 組員 林月霞 積極研究改良選課繳費單寄發作
業流程為本校節省印製費及郵
費，並縮短作業時間，服務創新
之精神與具體貢獻值得嘉許。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編審 鄧旭榮 承辦本校 101 學年度「教學設計
及媒體委員」研習活動，負責活
動整體安排、內容策劃，任勞任
怨，促使活動順利圓滿成功。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組員 蔡哲寧 承辦本校 101 學年度「教學設計
及媒體委員」研習活動，負責與
教師及學員聯繫、協助活動推
行，任勞任怨，促使活動順利圓
滿成功。 

嘉獎一次 

教務處 組長 吳昌振 執行本校 100 學年度全校性學生
社團幹部研習會，克服困難，圓
滿達成任務，確有具體績效。 

記功一次 

花蓮中心 幹事 蕭玉芬 辦理「平等尊重，幸福 100」宣
導活動，積極配合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實務工作，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輔導處 組長 廖明發 積極爭取教育部專案補助，統籌
主辦本校 101 年度品德教育反貪
倡廉電腦繪圖海報創作大賽暨作
品宣導展，辛勞得力。 

嘉獎二次 

教學媒體處 助理導播 楊蕙真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擔任畢業典禮主持人
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技術指導 林富崇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擔任外景 VCR 拍攝指
導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組長 陳志文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擔任典禮實況網路即
時轉播統籌規劃工作，負責盡
職，圓滿達成任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技佐 李世晟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協助典禮實況網路即
時轉播系統架構運作工作，負責
盡職，圓滿達成任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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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中心 辦事員 林麗美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帶領中心社團統籌表
演及眷屬休息區學生事務工作，
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成績
優良。 

嘉獎一次 

輔導處 輔導員 吳慧瑜 主辦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統籌規劃典禮各項細
節及聯繫工作，負責盡職，圓滿
達成任務，成績優良。 

嘉獎二次 

秘書處 組長 秦慧茹 督導本校採購人員辦理 100 年度
綠色採購業務，整體績效成績優
異，依教育部 101年 9月 27日臺
環字第 101012940C 書函建請對
相關承辦有功人員敘獎。 

嘉獎一次 

秘書處 專員 翁焌烜 辦理本校採購人員 100 年度綠色
採購業務，整體績效成績優異，
依教育部 101年 9月 27日臺環字
第 101012940C 書函建請對相關
承辦有功人員敘獎。 

嘉獎一次 

秘書處 組員 李明嫻 辦理本校採購人員 100 年度綠色
採購業務，整體績效成績優異，
依教育部 101年 9月 27日臺環字
第 101012940C 書函建請對相關
承辦有功人員敘獎。 

嘉獎一次 

秘書處 專員 鄭政偉 辦理本校採購人員 100 年度綠色
採購業務，整體績效成績優異，
依教育部 101年 9月 27日臺環字
第 101012940C 書函建請對相關
承辦有功人員敘獎。 

嘉獎一次 

秘書處 組長 楊智文 督導執行「中正堂空調系統節能
改善工程」及「教學大樓中央空
調系統節能改善工程」，確有具體
績效。 

記功一次 

秘書處 技士 吳忠波 承辦執行「中正堂空調系統節能
改善工程」及「教學大樓中央空
調系統節能改善工程」，確有具體
績效。 

記功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組長 黃俊華 主持空大影音雲專案及協調技術
人力參與，認真負責在不影響原
有業務下，順利完成專案，貢獻
良多。 

嘉獎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組長 陳志文 協同主持空大影音雲專案及負責
帳號整合與網路影音存取技術，
貢獻良多。 

嘉獎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資料管理師 賴素純 依本校特性積極設計空大影音雲
各項功能，規劃業務流程且解決
各項技術瓶頸問題，並負責連繫
全校各單位並輔導順利上線，貢
獻良多。 

嘉獎二次 

教學媒體處 組長 郭惠群 提出空大影音雲媒體頻道架構規
劃、協助各類媒體測試，貢獻良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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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輔導處 組長 廖明發 協助空大影音雲系統功能測試，

積極協助多項媒體測試並提出改
善方式，貢獻良多。 

嘉獎一次 

電子計算機
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王兆枏 配合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
系統建置案，積極參與解決系統
問題，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人事室 專案計畫人
員 

李雅婷 協辦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系統
建置案，協助執行各項細節及聯
繫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 
 

嘉獎二次 

教學媒體處 專案計畫人
員 

蘇子殷 承辦本校 101 學年度「教學設計
及媒體委員」研習活動，負責餐
點安排、經費核銷、協助活動推
行，任勞任怨，促使活動順利圓
滿成功。 

嘉獎一次 

新竹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周萌菲 辦理性別平等宣導「專題講座」，
積極配合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務
工作，圓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秘書處 幹事 王平湘 辦理北二中心「談性別平權裡的
親子法律保障」講座，積極配合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務工作，圓
滿達成任務。 

嘉獎一次 

生活科學系 專案計畫人
員 

江芳枝 組織學生志工團體，並以專案計
畫方式，向校外相關單位，申請
經費補助，在校園內與社區間，
推動性別平等實務工作(如新住
民家庭關懷服務站服務、家庭共
學宅配通服務及辦理「再創女性
職場第二春」婦女培力工作坊
等)。 

嘉獎一次 

基隆中心 工讀生 王馥秀 辦理本校 100 學年度下學期導師
會議、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暨各中
心幹事教育訓練，圓滿達成任
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技術美編 任耀廷 受聘擔任本校 101 年度品德教育
反貪倡廉電腦繪圖海報創作大賽
評選委員，執行參賽作品評選作
業，評審任務圓滿達成，辛勞有
功，允宜嘉勉。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導播 張雲良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擔任現場指揮、導播
等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嘉義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吳美鈴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帶領中心社團統籌表
演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嘉義中心 工讀生 簡健伃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帶領中心社團協助表

嘉獎一次 



 

 9 

演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成績優良。 

宜蘭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陳啟濤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帶領中心社團統籌表
演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台北二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蔡耀瑩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擔任眷屬休息教室場
地管理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
成任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台北二中心 工讀生 邱月娥 辦理本校暨附設空專 100 學年度
畢業典禮，擔任畢業生領獎區秩
序維護工作，負責盡職，圓滿達
成任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教學媒體處 專案計畫人
員 

廖勞力 積極建置影音雲各類語音及影音
資料，執行各類媒體測試，貢獻
良多。 

嘉獎一次 

出版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莊孟昭 協助影音雲系統功能測試，配合
系統功能積極將空大專版、空大
學訊順利上版，貢獻良多。 

嘉獎一次 

出版中心 專案計畫人
員 

張秀如 代 理 出 版 中 心 陳 語 嫻 產 假
（7/5-8/29），期間負責盡職，主
動積極，表現優異。 

嘉獎一次 

生活科學系 專案計畫人
員 

江芳枝 辦理本校承辦教育部 100 學年度
樂齡大學專案計畫，負責盡職，
圓滿達成任務，成績優良。 

嘉獎一次 

 

(三）本校 12月份壽星名單 

 Happy 

birthday! 

 

 

胡怡謙老師 黃信捷組長 邱淑梅小姐 吳秀雲小姐 蔡相煇館長 

李小玲小姐 張校長繼昊 戴慧明組長 高慧英小姐 蔡哲寧小姐 

林達明先生 廖若妤小姐 黃之棟老師 鍾依霖小姐 羅佩瑛小姐 

羅瓊芬小姐 鍾春惠小姐 田佳灩小姐 林佩君小姐 紀雪茜小姐 

吳麗雲小姐     
 

 


